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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影响  

   

“非典”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认为

“非典”不可能引起农村经济的滑坡和危机。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

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目前受“非典”影响的农村地区极为有限。到5月中旬，因“非典”在

经济上遭受损失的主要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省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等华北5省市。“非典”对上述6省市农村经济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都

市农业的发展遭到“非典”冲击。今年“五一”没放长假，北京等大城市取消了“农

家乐”假日旅游活动，导致部分发展都市农业的乡村收入减少。二是“非典”影响与

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贸易往来。在WHO未把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

省市从疫区名单上划掉之前，这些地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招商引资、技术合作以及贸

易活动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冲击。“非典”虽然对上述6省市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但并未形成不可承受的冲击，当前这6省市农村经济运转还是正常的。从

全国来看，这6省市农林牧渔业产出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不到18%，因此“非典”对这6省

市农村经济的影响不会左右我国农村经济全局。  

其次，我国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受“非典”的影响并不明显。从国民经济各

行业受“非典”影响的情况看，目前受“非典”冲击较为严重的主要是旅游、交通、

旅店、娱乐、餐饮等与农业相关程度较低的行业，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总体上并

没有受到“非典”的明显影响。  

第三，“非典”危及今年农民增收的可能性不大。农民收入增长的态势，主要

取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农业改革的进展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变化。农

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是影响农民增收形势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农民家庭经营

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份额达60%以上，鉴于近三年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

的显著成效，通过进一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今年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望

继续稳定增长，从而为今年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改革的进展直接关系到农

民增收。今年农村税费改革将全面实施，“粮改”也将进一步深入，前者有利于在全



国范围内为农民减负，后者通过把对粮食流通的补贴改为直接补贴农民，可以增加粮

食主产区农民的现金收入，这两项改革都会对今年农民增收产生有利影响。“非典”

影响农民增收，主要是减少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近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较快，已

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亮点，但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最高的

年份也不到18%。这意味着“非典”影响的是农民收入构成中的非主要部分。此外，受

“非典”影响的农民工只是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目前，在全国农民工

输入地中，农民务工受“非典”疫情影响的主要是北京市和广东省。据农业部的调

查，近年来，在北京和广东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占跨地区流动就业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约

为40%，总人数约4千多万，不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一半。目前由于“非典”返乡的农

民工约400万人，占全国跨地区流动就业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仅为4%。如果能够在今年第

二季度基本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从而在下半年解除对农民工输出地组织劳务输

出的限制，那么“非典”对今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就会降低。  

第四，“非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作出“非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很小这种估计，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我国“非

典”疫情的发展得到遏制并尽快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二是农村抗击“非典”的

行动不影响既定的农村经济工作部署；三是把农村抗击“非典”行动所支付的成本控

制在适当的水平上。  

如果“非典”由目前少数几个疫区向广大城乡的蔓延失去控制，越来越多的农区

势必成为疫区，受感染发病和隔离的农民人数势必出现全国性的高增长，从而危及农

村稳定，引发农村经济危机。  

如果农村防治“非典”的全国性行动扰乱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延

误或中断农村改革进程，那么就很可能使得今年通过加快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来

实现农民增收的计划落空。  

如果农村为赢得抗击“非典”行动的胜利所付出的成本过高，也会严重影响农村

经济发展。农村抗击“非典”行动的成本主要是资源沉没成本。所谓资源沉没成本，

是指当前在全国展开的农村“非典”防治行动中，各地都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财力、人

力和物力，投入这些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产出是农村公共卫生安全，并没有经济

上的收益。可以说，防治非典行动的规模越大、时间越久，资源沉没成本就越高。在

多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县乡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过高的资源沉没成本

无疑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要避免“非典”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扩大，危及农村经济增长

和农村稳定。必须切实贯彻落实中央“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发展”的战略部

署，在抓好抗击“非典”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好农村经济工作，通过调整和优化农

村“非典”防治行动的资源配置，化解农村“非典”防治行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

盾。  

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对农村防治“非典”行动的领导和组织，提高农村“非典”防

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少数已出现疫情的乡村，要借鉴广州、北京等疫区，

城市的“非典”防控经验，加强对农村“非典”疫情的控制，严防“非典”扩散。对



  

  

于广大还未出现疫情的乡村，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科学宣传，尽快破除当前已波及14个

省农村地区的“非典”迷信；另一方面，依靠《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把农村抗击“非典”的行动纳入法制化轨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加强“非典”预防工作，努力提高农村“非典”防治行动的效率，以降低资源沉

没成本。  

其次，应明确农村“非典”防治行动的基本主体。农村抗击“非典”行动需要各

省和市县进行统一部署，但最终要落实到乡村。鉴于当前我国乡村债务问题十分突

出，农民负担偏重，乡村“抗非”行动的资源沉没成本不应由乡镇负担，而应由上级

财政承担。建议尽快完善中央已出台的“非典”专项基金，由中央财政为主，中央、

省、市、县四级财政共同设立农村“非典”防治专项基金，在县和乡镇设立专门帐

户，用于收治乡村“非典”患者以及在乡村开展预防“非典”行动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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